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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鑲牙齒模承造工人得自行設立承造所，其名稱核定為「某某鑲牙齒模承造所」；凡未受僱

而自行設立該項承造所，不施行口腔外科及治療牙病而僅為鑲牙齒模承造者，均具有會員資

格；該項承造所並非行商，自毋庸辦理商業登記。至牙醫師兼製鑲牙齒模者乃屬其執業範圍

，無須加入鑲牙齒模承造業職業工會為會員。


